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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中法〔2022〕41 号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本院各部门： 

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二审独任制工作指引》

已经审委会研究讨论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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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，深化诉

讼制度改革，推进案件繁简分流，积极稳妥开展二审独任制工

作，制定本指引。 

一、适用条件 

1.中级人民法院对第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或者不服裁

定提起上诉的第二审民事案件，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

的，经双方当事人同意，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。 

2. 人民法院审理下列民事案件，不得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

理： 

（一）涉及国家利益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； 

（二）涉及群体性纠纷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； 

（三）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； 

（四）属于新类型或者疑难复杂的案件； 

（五）法律规定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的案件； 

（六）其他不宜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的案件。 

3. 发回重审的案件，原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另

行组成合议庭。 

申请再审案件，原来是第一审的，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

成合议庭；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，按照

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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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流转流程 

 4.二审独任制审理案件的分案、筛选以电脑随机分案为

主，指定分案为辅。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结、不服裁定提起上

诉的，事实清楚、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第二审民事案件，由立

案庭直接标识为适合二审独任审理的案件。 

5.对标识的案件，承办人应在立案后七日内审查决定是否

适用独任制。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，承办人应在开庭或法庭调

查前至少七日向当事人发送《民事二审案件适用独任制程序通

知书》。二审案件开庭或法庭调查时，应将当事人同意适用独

任制进行审理的意见记入笔录。对于不适合独任制审理的案

件，承办人应当合议庭成员确定之后，三日内告知当事人。 

当事人认为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违反法律规定的，

可以向承办人提出异议。承办人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

查，异议成立的，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；异议不成立的，裁定

驳回。 

在审理过程中，承办人自行发现案件不宜由审判员一人

独任审理的，应当裁定转由合议庭审理。 

6. 对未标识的案件，承办人经审查认为符合独任制审理条

件的，参照第 5条适用。 

7.独任制审理转为合议庭审理的，承办法官原则上不变。

审判组织转换不影响已经发生的诉讼行为的效力。 

8.适用独任制审理的二审上诉案件，应当开庭审理。经过

调卷、调查和询问当事人，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、证据或者理

由，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，可以不开庭审理。 

9.适用独任制审理的第二审案件，开庭程序可适当简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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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得损害当事人的合法程序利益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0.二审案件审理期限不因审判组织转换而变更，审判组

织转换后的审理期限仍自立案之日起计算。 

11.院庭长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管理权限，加强对独任案件

的审判管理和业务指导。 

本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本指引由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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